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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第 5次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地 點：本校求真樓六樓 K609 會議室

主 持 人：侯副校長禎塘                                               紀錄：楊雅惠

出席人員：本校侯禎塘副校長、本校教務處洪榮照教務長、本校教育學院李炳昭(院長請

假)、本校人文學院莊敏仁院長、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魏麗敏處長、本

校教育學系陳延興主任、本校幼兒教育學系林佳慧主任、本校特殊教育學系

詹秀美主任、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王金國組長、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處林仁傑組長、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專任教師溫子欣助理教授。

列席人員：本校教師教育研究中心陳盛賢主任(請假)、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許

碧芬組長、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專任教師林佳慧助理教授、本校師資

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楊雅惠秘書、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鄭怡萱組員、本

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張雅綺組員、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張琇雅組

員、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李奕篤先生、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王

秀鳳小姐、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白欣慧小姐、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

導處方郁惠小姐、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何孟臻小姐、本校教育學系陳

麗文小姐、本校特殊教育學系陳宜玲小姐、本校幼兒教育學系張雅雯小姐。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本校各師資類科歸屬準自評評鑑，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3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35120C 號函辦理準自評，並依實施計畫書期程進

行認定審核作業。本校業依教育部公告之評鑑項目指標辦理自我評鑑及建

立自我檢核與改進機制，並配合教育部核定計畫內容妥善規劃如期評鑑，

且各類科依規定須定期召開評鑑工作會議討論評鑑事務。

一、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

（一） 依評鑑實施計畫規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上次會議業已於

110 年 4月 20 日下午 2時於 K609 召開完竣，本委員會依所擔任之

職位聘任，爰師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課程與教學組自 110 學年度起由

林仁傑教授擔任組長，故改聘林仁傑組長為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

委員（如 P.14-P.15)。 

（二） 依評鑑法規規定，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業已於 110 年 5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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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2時於行政樓 A213 召開完竣，由王如哲校長擔任召集人，

校內委員為侯禎塘副校長、王曉璿副校長、王玲玲主任秘書，校外

委員為陳益興委員、賴清標委員、楊思偉委員、林新發委員、林明

地委員、張國恩委員。 

（三） 因疫情嚴峻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預評作業延至 110 年 10 月 1日

進行，師培處、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及幼教學系分別接待各師

資類科預評委員，委員對本校讚譽有佳，也給予各受評單位寶貴的

建議，感謝師長同仁全力協助與付出，圓滿完成預評作業。 

（四）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業已於 110 年 12 月 16 日及 17 日

辦理完竣，由王如哲校長親自主持實地訪評會議，偕同侯副校長、

王副校長、王主任秘書、一級單位主管及師培相關學系主管歡迎評

鑑委員蒞校訪視。實地訪評評鑑委員詳加檢視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

評鑑概況說明書及相關佐證資料，分別訪談師資生、實習生、授課

教師、教職員針對各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課程、教學及行政運作面

向提出建議作法，感謝評鑑委員蒞校指導，感謝本校各單位給予全

力協助及參與。 

（五）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1 日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來

函，說明「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申請結果認定文

件繳交事宜，應於 111 年 3月 31 日前函送報 11 份自我評鑑結果報

告書紙本並申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結果之認定。 

二、 師資培育評鑑法源依據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自我評鑑辦法（如 P.7-P.8）。 

(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作業實施要點（如 P.9-P.11）。 

(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選聘要點。

（如 P.12-P.13） 

三、 師資培育各師資類科評鑑委員 

為完成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依規定須聘任各師資類科評鑑委員。

依 110 年 3月 3日師資培育評鑑工作討論會議決議，各師資類科於預評階

段分別邀請三位校外專家學者擔任評鑑委員；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

訪評須選聘評鑑委員五人及觀察員二人，皆由校外人士擔任。評鑑委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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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員建議名單業已提案至本校 110 年 5月 7日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通過。 

(一)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預評評鑑委員名單 

序號 委員類別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1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劉春榮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名譽 

教授 

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郭昭佑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教授 

3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孫志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教授 

4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趙本強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5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唐榮昌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6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邢敏華 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7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 盧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副教授 

8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 楊淑朱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教授 

9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 陳昇飛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二)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鑑委員名單 

序號 委員類別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1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楊智穎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教授 

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丘愛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教授 

3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徐綺穗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教授 

4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陳嘉成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人文學院院長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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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委員類別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5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陳世佳 

東海大學  

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6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觀察員 
王寶莉 

嘉義縣立 

阿里山國民中小學 
教導主任 

7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觀察員 
陳採卿 台北市龍門國中 退休校長 

8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劉明松 

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9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賴翠媛 

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10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蕭金土 

南臺科技大學 

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 
教授 

11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呂金爕 

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12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陳秀才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13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觀察員 
林怡慧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課程督學 

14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觀察員 
王沛清 

臺中市立 

惠文高中 
校長 

15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王珮玲 
臺北巿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教   授 

16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江麗莉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退休教授 

17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林楚欣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退休副教

授 

18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陳淑敏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退休教授 

19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 

評鑑委員 鄭青青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兼

系主任 

20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 

觀察員 
吳世興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退休教師 



5 

 

序號 委員類別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21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 

觀察員 
陳議濃 

臺中巿大智國民小學附設幼

兒園 
教  師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案 由：有關本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結果確認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第十點規定辦

理。 

二、 國小師資類科業已於 110年 12月 16日及 17日進行兩天自我評鑑實地

訪評，完整呈現師資培育概況說明書及相關佐證資料，評鑑委員評定各

受評師資類科六大評鑑項目、基本指標及關鍵指標皆為通過。 

三、 本案業經 111年 1月 20日師資培育評鑑自我評鑑工作討論會議決議通

過國小師資類科針對評鑑委員建議之回應與執行情形在案並續提本校

師資培育執行委員會議審議。 

四、 檢陳本案實地訪評結果及相關資料乙份。 

決 議： 

一、 確認通過本案評鑑結果。 

二、 針對委員提供之未來發展建議研擬具體推動計畫並滾動式修正執行。 

三、 表列標題「自我改善情形」修正為「未來發展推動方向」。 

 

提案二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案 由：有關本校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結果確認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第十點規定辦

理。 

二、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業已於 110年 12月 16日及 17日進行兩天自我評鑑

實地訪評，完整呈現師資培育概況說明書及相關佐證資料，評鑑委員評

定各受評師資類科六大評鑑項目、基本指標及關鍵指標皆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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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業經 111年 1月 20日師資培育評鑑自我評鑑工作討論會議決議通

過特殊教育師資類科針對評鑑委員建議之回應與執行情形在案並續提

本校師資培育執行委員會議審議。 

四、 檢陳本案實地訪評結果及相關資料乙份。 

決 議：  

一、 確認通過本案評鑑結果。 

二、 針對委員提供之改善意見，補充說明師資培育推動現況，並擬定具體明

確的執行方式；有關委員之未來發展建議，宜納入師資培育之推動參考。 

三、 表列標題「自我改善情形」修正為「未來發展推動方向」。  

 

提案三                                提案單位：幼兒教育學系 

案 由：有關本校幼兒教育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結果確認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第十點規定辦

理。 

二、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業已於 110年 12月 16日及 17日進行兩天自我評鑑

實地訪評，完整呈現師資培育概況說明書及相關佐證資料，評鑑委員評

定各受評師資類科六大評鑑項目、基本指標及關鍵指標皆為通過。 

三、 本案業經 111年 1月 20日師資培育評鑑自我評鑑工作討論會議決議通

過幼兒教育師資類科針對評鑑委員建議之回應與執行情形在案並續提

本校師資培育執行委員會議審議。 

四、 檢陳本案實地訪評結果及相關資料乙份。 

決 議： 

一、 確認通過本案評鑑結果。 

二、 針對委員提供之未來發展建議研擬具體推動計畫並滾動式修正執行。 

三、 表列標題「自我改善情形」修正為「未來發展推動方向」。  

  

肆、 臨時動議 

一、 本次師資培育評鑑結果應於報教育部審核後公告學校首頁「校務財務

資訊公開專區」。 

二、 各師資類科評鑑結果應依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自我評鑑辦法第十二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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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本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並於校

務會議中報告。  

 

伍、 散會時間:下午 2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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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自我評鑑辦法 

99年7月6日98學年度第19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11月15日100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9月26日106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自我評鑑機制，以增進辦學績效、提升整體

教育品質，特依據大學法第五條及大學評鑑辦法訂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類別如下：  

一、校務評鑑：對各行政單位事務進行全校整體性之評鑑。 

二、院、系、所、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評鑑：對院、系、所、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

之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專業表現、圖儀設備、行政管

理及辦理成效等項目進行之評鑑。 

三、學門評鑑：對特定領域之院、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或學程，就研究、教學

及服務成效進行之評鑑。 

四、專案評鑑：基於特定目的或需求進行之評鑑。  

各類別評鑑得依需要另訂自我評鑑實施要點或實施計畫，經行政會議或相關會議通

過後實施。 

第三條 校務評鑑與院、系、所、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評鑑每四年至七年辦理一次，並得依

需要調整之；學門評鑑及專案評鑑得依需要辦理之。 

符合教育部免評鑑相關規定者，得免辦理自我評鑑。 

第四條 校務評鑑業務承辦單位為秘書室；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業務承辦單位為教務

處；通識教育評鑑、學門評鑑及專案評鑑由相關業務主管單位承辦。 

第五條 為規劃辦理本校自我評鑑事宜，應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主

任秘書及校內外學者專家共九至十一人組成，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中校外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委員任期四年，得連任一次。 

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校長聘任為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委員： 

一、曾任大學校院校長或副校長。 

二、具有大學校院行政經營管理研究或實務經驗之資深教授，且有相 

當學術聲望者。 

三、曾任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部門主管或相當職務，且對大學 

事務熟稔之業界人士。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供自我評鑑相關之諮詢、審議並確認自我評 

鑑委員名單、自我評鑑結果、申復事項及其他自我評鑑之相關事宜。 

第六條 為落實推動各項自我評鑑業務，得成立各類別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其成員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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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另於各類別自我評鑑實施要點或實施計畫訂定之。 

第七條 自我評鑑委員至少應有五分之四以上由校外人士擔任，委員資格及人數另訂於各類

別自我評鑑實施要點或實施計畫中。 

自我評鑑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一、過去三年曾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二、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三、最高學歷為本校畢（結）業。 

四、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五、配偶或直系三等親為本校之教職員生。 

六、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利害關係者。 

七、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利益往來。 

第八條 自我評鑑之實地訪評程序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及相關人

員晤談等。 

受評單位對於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內容，如認為有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或

實地訪評報告不符事實之情事者，得於收到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次日起三週內，以

書面檢附具體事由向所屬各類別評鑑執行委員會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申復結

果應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第九條  參與各類別自我評鑑之校內規劃及執行人員，應至少參加一場以上之校內外舉辦評

鑑相關知能研習活動。 

第十條 辦理自我評鑑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第十一條 自我評鑑結果應公告於本校網頁；免受評鑑單位之評鑑結果應先行告於本校網

頁。 

本校得依評鑑結果做為招生名額調整、資源分配、組織調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修正及單位績效衡量之重要參考依據，並列入年度追蹤考核。 

第十二條 受評單位應依據自我評鑑結果，提出改善追蹤及執行情形，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審議，並於校務會議中報告。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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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 

106.6.12 105 學年度第 11 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務會議通過 

106.08.10 106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務會議修正部分條文 

108.01.22 107 學年度第 5 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務會議修正部分條文 

108.04.09 107 學年度第 7 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務會議修正、108.4.16 107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之品質，依據

大學評鑑辦法、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自我評鑑辦法，訂

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師資類科均應定期辦理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確保本校師資培育之品質。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以每四至七年辦理一次為原則，得配合教育部評鑑週期調整。 

三、為協助各師資類科辦理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提升自我評鑑品質，本校依據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自我評鑑辦法設置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其組成以七至九人為原則，各師

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

處處長提名，送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 

（二）督導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之進度。 

（三）提供必要諮詢及工作協調事項。 

（四）審議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五）提供師資培育自我評鑑過程、改善計畫、檢討及追蹤所需之資源。 

四、本校為推動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業務，應設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進行

評鑑規劃、執行與追蹤改進事宜之控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召集人由師資培育暨就業輔

導處處長擔任，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召集人由特殊教育學系主任擔任，幼兒園師資類科召

集人由幼兒教育學系主任擔任。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各師資類科

召集人共同邀集相關單位同仁，負責該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規劃、執行與追蹤

改進事項。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評鑑工作小組之單位與相關學系職責如下： 

（一）自訂師資培育評鑑計畫及準自評計畫之撰寫與申請。 

（二）出席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議。 

（三）完成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各階段工作。 

五、各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

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伙伴學校關係。 

（七）師資培育基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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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師資培育評鑑關鍵指標。 

六、各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程序 

（一）規劃準備階段 

1. 成立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2. 訂定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流程表。 

3. 辦理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評鑑說明會與任務分配。 

（二）預評階段 

1. 蒐集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評鑑項目相關資料並彙整成冊。 

2. 撰寫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報告。 

3. 辦理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預評。 

（三）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階段 

1. 邀聘實地訪評委員。 

2. 接受實地訪評。 

3. 彙整實地訪評委員意見 。 

（四）自評改善階段 

1. 依據實地訪評所發現之缺失進行改善。 

2. 相關檔案資料之補充及改善。 

3. 修正及強化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報告。 

（五）學校檢視與協助改善階段 

1.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檢視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報告及改善

情形，並予以提供意見與協助改進。 

2. 由本校於教育部規定期限前提交各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及相關資料。 

七、本校各師資類科包括國民小學師資類科、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幼兒園師資類科；其相關

學系與單位，應規劃與完成實地訪評及預評相關作業。 

八、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公告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資料庫名單中選聘實地訪

評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其選聘要點另訂之。 

九、實地訪評時間以兩日為原則，程序至少包含師資培育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

檢視、相關人員晤談等。 

十、各師資類科接獲實地評鑑委員書面意見後，應召開會議研議改進或回應意見，將結果與

實地評鑑委員意見一併送呈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召集人及校長核定。 

十一、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標準，其結果分成通過、有條件通過與未通過。 

十二、受評單位對於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內容，如認為有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或實

地訪評報告不符事實之情事者，得於收到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次日起三週內，以書面

檢附具體事由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申復結果應

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十三、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施行，應辦理相關人員評鑑知能研習，各學年至少舉辦一場，相

關人員均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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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各師資類科辦理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所需經費，由學校編列經費支應。 

十五、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報告書、評鑑結果、審查委員意見應公告於本校網頁。 

十六、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與評鑑委員意見，應於評鑑結束後，於每學年召開相關會議追

蹤辦理情形。 

十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理。 

十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於108 年4月16日108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由108 年4月29日校長核准，108 年4月30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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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選聘要點 

106.8.10 106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務會議通過 

108.01.22 107 學年度第 5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務會議修正 

108.4.9 107 學年度第 7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務會議修正部分條文 

108.11.13 108 學年度第 4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務會議修正第三點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進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評鑑委員暨觀察員選聘，

依據大學評鑑辦法、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自我評鑑

實施要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之規定，訂定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選聘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須選聘評鑑委員五人及觀察員二人，任期為一年，皆由

校外人士擔任。 

三、由本校自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公告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資料庫名單中選聘實地訪評

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評鑑委員之推薦與遴選流程與規範如下：      

（一）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依據高教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公告之委員資料庫名

單中提出建議名單，評鑑委員建議名單至少十至十二人，觀察員建議名單至少四至

六人，必要時得調整或增加人數。 

（二）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建議名單由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進行審議及確認建議名單，

必要時得調整或增加人數。 

（三）由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彙整後，簽請校長核定遴聘委員五人、觀察員二人，

其中一名評鑑委員擔任召集人，由校長聘之。 

四、評鑑委員之責任為參與實地訪評及撰寫評鑑報告。 

五、觀察員之身分為國民小學或幼兒園教學現場優質行政主管及教師，於實地訪評時可與評

鑑委員一同討論相關事宜，於委員撰寫報告前報告所見所聞，但不參與撰寫評鑑報告。 

六、觀察員之義務及責任為： 

（一）檢閱受評師資類科提供之文件。 

（二）與評鑑委員協同進行晤談。 

（三）與評鑑委員共同進行設施參訪。 

（四）於「待釐清問題說明及對話」時間可進行提問。 

（五）撰寫觀察意見書面紀錄。 

七、實地訪評評鑑委員之選聘條件如下： 

（一）具師資培育、各師資類科專長或教育研究專長。 

（二）具大學教授資格，部分類科與學門如因具教授資格者不足，得選聘具副教授資格之

委員。 

（三）委員之選聘以曾任師資培育行政主管者為優先。 

八、自我評鑑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1) 過去三年曾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2) 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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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高學歷為本校畢（結）業。 

(4) 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5) 配偶或直系三等親為本校之教職員生。 

(6) 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利害關係者。 

(7) 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利益往來。 

九、觀察員於實地訪評當年度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者，應主動迴避。 

十、本要點由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於 108 年 11 月 13 日 108 學年度第 4次處務會

議通過，由 108 年 11 月 25 日校長核准，108 年 11 月 29 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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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名單 
 

姓名 校內職稱 
委員 

職稱 
聘任原因 

侯禎塘 副校長 委員 

1. 評鑑專業。 

2. 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專業。 

3. 特殊教育專業。 

4. 學校行政專業（一級行政主管）。 

魏麗敏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處長 
委員 

1.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召集人。 

2. 師資培育行政一級主管。 

3. 師資培育專業。 

4. 教育心理學專業。 

陳延興 教育學系主任 委員 

1. 師資培育專業。 

2. 課程與教學專業。 

3. 教學倫理專業。 

林佳慧 幼兒教育學系主任 委員 

1. 幼兒教育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召集人。 

2. 幼兒教育師資培育專業。 

3. 幼兒教育專業。 

詹秀美 特殊教育學系主任 委員 

1.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召集人。 

2. 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專業。 

3. 特殊教育專業。 

洪榮照 教務長 委員 

1. 評鑑專業。 

2. 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專業。 

3. 特殊教育專業。 

4. 學校行政專業（一級行政主管）。 

李炳昭 教育學院院長 委員 

1. 評鑑專業。 

2. 行政與管理專業。 

3. 師資培育專業。 

4. 政策研究專業。 

莊敏仁 人文學院院長 委員 
1. 評鑑專業。 

2. 人文教育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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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校內職稱 
委員 

職稱 
聘任原因 

3. 音樂教育專業。 

王金國 

教育學系教授兼任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教育實習與輔導組組長 

委員 

1. 師資培育行政二級主管。 

2. 師資培育專業。 

3. 教師專業發展、合作學習、教學專

業。         

林仁傑 

教育學系教授兼任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課程與教學組組長 

委員 

1. 師資培育行政二級主管。 

2. 師資培育專業。 

3. 教育哲學、英國教育及西洋教育史。 

4. 教育哲學、質性研究、知識論、蘇格

蘭哲學。 

溫子欣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專任教師 
委員 

1. 師資培育專業。 

2. 教育行政、教育心理學專業。 

 


